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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142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宁波银行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25 

优先股代码：140001、140007              优先股简称：宁行优01、宁行优02 

 

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关联公司签订统一交易协议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 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保监会令

〔2022〕1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管理办法》”）等相关规定，宁波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甬兴证券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关联公司”）签订《统一交易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协议”），

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概述 

为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，规范公司与关联公司之间长期持

续的业务合作，根据《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公司与关联公司签

订《统一交易协议》。双方将通过全方位、多领域、多层次的业务

和资本合作，共同探索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合作发展的新模式，以

增强共同服务实体经济、重点项目、重点产业的水平和能力。协议

所涉及到的交易包括：现券交易、分销业务、回购交易、专户合作、

债券发行、债券承销、三方存管、托管业务等非授信类业务。 

二、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

甬兴证券有限公司为公司主要股东宁波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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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控股子公司，总部位于浙江宁波，注册资本 30 亿元人民币，业

务范围为证券经纪、证券投资咨询、证券自营、证券承销与保荐、

证券投资基金销售，下设全资子公司上海甬兴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

司、甬兴股权投资（宁波）有限公司。 

三、定价原则 

公司与关联公司业务合作的定价遵循市场价格，坚持商业原则，

未优于其他客户，符合公司关联交易的控制要求。 

四、协议的相关情况 

根据统一交易协议，公司与甬兴证券有限公司之间的非授信类

交易限额为 750亿元。 

公司与关联公司确认并同意，协议项下具体交易的时间、方式、

支付、结算等事项，将由双方或其附属公司按照一般商业惯例及协

议的规定，另行具体约定，并须符合协议的规定以及有关法律法规

的有关要求。协议由双方加盖公章成立且生效，履行期限为 2024

年全年。 

五、本年度已发生的协议项下金额 

截至 2024年 4月 30日，在统一交易协议项下，公司与甬兴证

券有限公司发生的非授信类交易金额为 27.56亿元。 

六、决策及审议情况 

协议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一次专门会议、第八届董

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。 

七、签订协议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的影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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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与关联公司之间的业务合作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

定，充分发挥了双方优势，优化了资源配置，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

务状况不存在不利影响。 

八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

无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 年 5 月 1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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